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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网络与信息安全检查方案的通知
学校各部门：
为做好2016年青海广播电视大学网络与信息安全检查工作，根据《青海广播电视大学网络信息安全管理责任书》，制定本方案。 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做好自查工作，迎接学校的检查。


          青海广播电视大学
             2016年11月22日

	青海广播电视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2016年10月22日印发



青海广播电视大学
2016年网络与信息安全检查方案

一、检查目的 
 为保障日常特别是重要、敏感时期网络与信息安全，对我校网络与信息安全工作进行全面检查。从而掌握网络与信息安全总体状况，发现和解决存在的主要问题，健全工作制度，完善技术措施，提高我校网络与信息安全防护能力。 
 二、检查原则 
1．谁主管谁负责、谁运营谁负责、谁使用谁负责。
2．统筹安排、突出重点、明确责任、注重实效。
3．涉及国家秘密的网络与信息系统保密检查工作，按照国家和学校保密管理规定执行。 
 三、检查范围 
 青海广播电视大学内网和外网。重点检查部门履行职能提供支撑的信息系统，包括自行或委托其他机构运行维护管理的办公系统、业务系统、网站系统等。
四、检查组织领导
成立学校网络与信息安全专项检查组，由主管校领导为组长，教育信息技术与资源建设中心会同校办公室、校纪委等相关人员组成检查组。各部门根据内部组成与职责，也要成立网络与信息安全检查小组，负责本部门的自查工作。 
检查组组长：辛全洲
组员：鲁海城、李学峰、吕军莉、韩海林、赵艳萍
五、检查时间、方式与情况报送
对照相关标准和要求，通过听汇报、做调查、查记录、阅文件、验台账、看现场、问情况等形式，采取自查与抽查相结合，以自查为主的方式进行。
（一）自查 
由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统筹安排并组织部署，于2016年12月10日之前根据检查内容做好自查工作。各部门完成网络与信息安全自查报告，见自查报告文本格式附件1；根据检查评估观测表附件2自测得分，并报送学校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。联系人：赵艳萍。
（二）实地检查 
学校网络与信息安全专项检查组在及时跟踪、掌握各单位自查情况的基础上，组织专业技术队伍，于12月15日前开展实地检查。检查组在各部门自查、实地检查情况综合分析后，形成检查报告，上报学校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，并视情况通报检查结果。
六、重点检查内容
1. 组织制定网络与信息安全工作方案情况。
2. 落实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规章制度情况。
3. 本部门网络用户的安全教育情况。
4. 本部门网络与信息安全责任人确定情况。
5. 信息安全责任人开展督促、检查和指导等日常工作情况。
6. 本部门网上舆情监控、信息发布监控情况。
7. 发布信息审核、信息密级定级与处理情况。
8. 信息发布更新情况。
9. 本部门信息资源的管理情况。
10. 计算机安全防护（软件杀毒、系统漏洞修补、密码设置）等情况。
以上检查需提供数据或文本材料做支撑。
附件：1.*****部门网络与信息安全自查报告
           2.检查评估观测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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